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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模原市国民健康保险税指南（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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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民健康保险制度 

健康保险是以相互扶助为目的的医疗保险制度，通常互相拿出金钱充作医疗费，以减轻因生病或受伤而

去医疗机构等时的经济负担。健康保险分为在工作地点加入的保险和在居民登记的市区町村加入的保险。在

日本，已进行居民登记的人员加入某个公共医疗保险并支付保险税，在生病或受伤时出示给医疗机构等窗

口，则可仅支付医疗费的 30～20%即可安心接受医疗。 

已经确定了超过 3 个月的居留期间，除以下人员，在相模原市进行居民登记的人员均必须加入国民健

康保险。 

 

･无法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人员 

① 工作场所的健康保险的被保险者及其抚养家属 

② 受到生活保护的人员 

③ 居留期间为 3 个月以下的人员（但即便居留期间为 3 个月以下，符合厚生劳动大臣规定的居留资格的

人员也可加入。） 

④ 有其他特别原因的人员且厚生劳动省令规定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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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入退出申报 

 

 

 

 

 

(1)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手续 

需要办理手续时 所需资料 手续办理场所 

迁入（入国）相模原市时 ・迁出证书 ・居留卡 ②③④ 

退出工作场所的健康保险时 ・居留卡   ・资格丧失证明书 等 ①②③ 

儿童出生时 ・居留卡   ・母子健康手册 ②③④ 

 

(2)退出国民健康保险的手续 

需要办理手续时 所需资料 手续办理场所 

迁出（出国）相模原市时 ・国民健康保险证※    ・居留卡 ②③④ 

加入工作场所的健康保险时 ・工作场所的健康保险证 ・国民健康保险证※ ①②③ 

死亡时 ・国民健康保险证※ ②③④ 

丧失居留资格时 ・国民健康保险证※ ② ③④ 

※即使是持有个人编号卡、已进行健康保险证使用登记的人员，如果持有纸质的健康保险证，也请务必携带

前来。 

 

(3)其他手续 

需要办理手续时 所需资料 手续办理场所 

相模原市内地址变更时 ・居留卡 ・国民健康保险证※ ②③④ 

户主或姓名变更时 ・居留卡 ・国民健康保险证※ ②③④ 

保险证丢失或污损时 ・居留卡 

・污损时，其国民健康保险证※ 

① ②③ 

※即使是持有个人编号卡、已进行健康保险证使用登记的人员，如果持有纸质的健康保险证，也请务必携带

前来。 

 

●加入、退出手续应在 14 天以内 

必须加入，申报却延迟时…… 

◎因无保险证，所以自行承担全部医疗费（原则上保险福利无法追溯）。 

◎保险税不从申报月份开始，而是追溯交纳到资格发生月份为止。  

手续办理场所 ① 国民健康保险和国民养老金课    ② 绿･南区政府区民课 

③ 各城镇发展中心（除桥本、中央 6 地区、大野南）、办事处   

④ 中央区政府区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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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年度”和“全年” 

“年度”…4 月份到次年 3 月份的 12 个月 

“全年”…1 月份到 12 月份的 12 个月 

 

3. 关于保险税 

保险税的交纳义务人是户主。因此，即便户主未加入国民健康保险，也会向户主发送纳税通知书。 

※加入手续延迟且追溯加入时，应税最长追溯 3 年，按年度发送纳税通知书。追溯的保险税交期 

为 1 次。 

 

(1)保险税的决定方法 

根据上一年 1 月到 12 月的收入等按每个年度计算。 

保险税并非加入的申报月份，而是因丧失社会保险资格或迁入等，从适用相模原市的国民健康保险月份 

开始计算。 

 

年度中期加入时的保险税…全年保险税×
从加入月份到 3月为止的月份数

12
 

年度中期退出时的保险税…全年保险税×
从 4月到退出的上一个月为止的月份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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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民健康保险税的计算方法（2024 年） 

根据上一年收入等按每个年度计算国民健康保险税。 

国民健康保险税并非加入的申报月份，而是因丧失社会保险资格或迁入等，从获取国民健康保险资格的

月份开始计算。 

 

关于“A：医疗部分”、“B：后期高龄者支援金部分”及“C：护理交纳金部分”，根据①~③项目分别计算且该

合计金额为全年保险税额。 

国民健康保险税 

【①：收入百分比】 

上一年中的总收入金额等（※） 

-基础扣除额 

【②：人均百分比】 

每个加入人员的金额 

【③：每家百分比】 

每家的金额 

A：医疗部分 ① 的 6.40% 27,000 日元×人数 17,000 日元 

B：后期高龄者支援

金部分 
①  的 2.7% 11,000 日元×人数 7,000 日元 

C：护理交纳金部分 ① 的 2.32% 11,500 日元×人数 6,000 日元 

※合计综合应税部分的收入和特别扣除后的分开转让收入（短期和长期）、结转扣除上市股份等相关转让损

失后的转让收入、总计上市股份等的转让损失和分红收入损益后的收入及结转扣除后的上市股份等的分

红收入等综合应税以外的收入，计入总收入金额等。 

*“B：后期高龄者支援金部分”是指用于支援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部分（向所有加入人员征税）。 

*“C：护理交纳金部分”应向 40 岁到 64 岁的加入人员征税。 

*应税限额（全年保险税的限额） 

 “A：医疗部分：65 万日元”、“B：后期高龄者支援金部分：24 万日元”、“C：护理交纳金部分：17 万日元” 

 

  

40 岁人员 从 40 岁的出生月份开始（生日是 1 日者从上个月），对“C：护理交纳金部分”征税。 

65 岁人员 

65 岁人员的“C：护理交纳金部分”的保险税额按截至 65 岁生日月份的上一月(生日是

1 日者从上上个月)的月数计算。 

 ※65 岁以上人员另行交纳护理保险费。 

75 岁人员 

75 岁人员的“A：医疗部分”、“B：后期高龄者支援金部分”的保险税额按截至 75 岁生

日月份的上一月的月数计算。 

 ※75 岁以上人员另行交纳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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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入人数和上年收入变更时等 

若年度中期因加入、退出而导致加入人数增加或减少、上一年收入金额产生变更且保险税变更，则发送

交税通知书。 

若年度中期户主发生变更，则纳税义务人会变更。截至变更日期的上一个月向之前的户主、从变更月份

开始向新户主分别发送纳税通知书。 

 

●注意事项 致年度中期迁入人员 

◎从其他市区町村迁入时：我们将会向前住址地查询您前一年的总收入金额等，并在您办好加入手续后的次

月发送纳税通知书。此外，由于到掌握您的收入金额为止我们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因此，对于申报地点与前

住址地不同的各位或在月底办理了加入手续的各位，我们可能会发送两次纳税通知书。未在迁入之前的市区

町村申报收入的人，请向国民健康保险和国民养老金课提交“国民健康保险税申报书”。 

◎从海外迁入时：办理加入手续时，请向国民健康保险和国民养老金课提交“国民健康保险税申报书”。 

 

(4)减轻保险税 

甲 根据收入制定的制度 

①  户主及其他所有加入人员的收入金额总额为 43 万+｛10 万日元×（工资收入者等※的人数－1）｝日

元以下时，人均百分比金额、每家百分比金额则减少 7成。 

② 户主及其他所有加入人员的收入金额总额为 43万日元＋（29万 5千日元×被保险者人数）＋｛10万

日元×（工资收入者等※的人数－1）｝以下时，人均百分比金额、每家百分比金额则减少 5成。 

③ 户主及其他所有加入人员的收入金额总额为 43万日元＋（54万 5千日元×被保険者数）＋｛10万日

元×（工资收入者等※的人数－1）｝以下时，人均百分比金额、每家百分比金额则减少 2成。 

   ※所谓的“工资收入者等”是指领取一定工资的工资收入者或正在领取公共养老金等的人。 

 

注意事项 

    若无上一年收入申报，则即便收入金额符合①～③的条件，也不适用减少保险税。请务必按年度申报收

入。 

 

乙 关系到孩子均摊的制度 

  根据修订的法律，从令和 4年（2022 年）4月 1日起，学龄前（小学入学前）儿童的均摊额（医疗部分

和支援金部分）变为 5 成减额。与此对应，作为本市独自采取的措施，令和 6 年度（2024 年度）的减额对

象也扩大至 18 岁以下（到达 18岁之日以后的最初的 3 月 31 日为止的人) ，以减轻子女抚养家庭的负担。 

 

丙 关系到特定领取资格者等的制度（需要申报） 

收到“雇用保险领取资格者证（或领取资格通知）”且符合下列①～③所有条件的人员，可能会减少保

险税。详情敬请咨询。 

① 相模原市国民健康保险的加入者 

② 在离职之日未满 65 岁者 

③ 雇用保险领取资格者证等的离职理由代码符合下列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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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领取资格者 11、12、21、22、31、32 

・特定理由离职者 23、33、34 

 

 丁 面向计划分娩者或已分娩者的制度 

     令和 5年（2023年）11月以后计划分娩或已经分娩的被保险者，其产前产后期间的保险税可减少。

原则上需要申报。详情敬请咨询。 

 

(5)关于收入申报 

    根据上一年 1 月到 12 月收入，决定 4 月份到次年 3 月份这 12 个月的保险税收入百分比金额。因此，

若无上一年收入申报，则无法正确计算保险税，也适用于减少保险税。18 岁以上加入人员请在 1 月 1 日居

住的市区町村的市区町村民税担当课、1 月 2 日之后，入国人员请向国民健康保险和国民养老金课申报上一

年收入。此外，通过公司申报的人员和确定申报的人员、迁入的人员且在原地址的市区町村民税担当课申报

的人员等无需重新申报。 

对于未申报上一年收入的人员、未在迁入前的市区町村申报收入人员、从海外迁入时未向国民健康保险

和国民养老金课申报的人员，会定期发送“国民健康保险税申报书”及退回专用信封，因此请填写后提交。 

 

(6)关于保险税的减免 

若符合以下要求的家庭难以支付 2024 年度的保险税，则可申请减免。 

①<因灾害减免> 

因灾害导致房屋等 1/3 以上受到损害的家庭 2023 年内家庭收入不足 1,000 万日元时 

<因失业等、生活贫困减免> 

② 

失业等 

因公司原因退职（解雇或破产等）、事

业低迷或停歇业人员的家庭 2024 年内的预计收入减少到 2023 年内家庭收入的 7

成以下时※ ③ 

生活贫困 

因生活原因受到公私援助的家庭 

④<因疾病减免> 

因疾病导致医疗费高昂的家庭 
2024 年内的医疗费（扣税对象部分）预计为 2024 年

内家庭收入的 3 成以上时 

⑤<转让收入的减免> 

为偿还事业或住宅等的债务在 2023 年内出售土地、房屋并将收入全部用于还债时 

⑥<被监禁期间减税> 

被收容到刑事设施等且有受到医疗福利限制的期间时 

※ 2023 年内家庭收入为 200 万日元以下的家庭为 8 成以下 

②、③、④、⑤时，除上述要求外，按根据 2024 年内家庭的预计收入金额和生活保护基准计算的基准生

活费的比例判定是否适用。 

*2024 年度内需要申请。（除⑥外） 

*关于 2023 年度以前的保险税，无法追溯申请减免。（除⑥外） 

*家庭收入为户主（也包括未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户主。）及国民健康保险的所有被保险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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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申请咨询窗口为国民健康保险和国民养老金课征税班、区政府区民课（除中央区政府外）、城山、津久

井、相模湖、藤野的各城镇发展中心。 

 

 

4. 关于保险税的交纳 

(1)关于保险税的交纳方法等 

 在相模原市，从 6 月份到次年 3 月份将 4 月份到次年 3 月的 12 个月的保险税按 10 次分期交纳。6 月中

旬发送纳税通知书，因此请在交纳期限内使用随附的交纳书交纳。 

  此外，若在 6 月之后办理加入手续，则从办理手续的次月到次年 3 月按月分期交纳。纳税通知书将于

办理手续的次月中旬发送。 

  交纳方法包括，在金融机构和便利店等通过窗口交纳、通过 Pay-easy 交纳、通过智能手机结算（LINE 

Pay 缴费单支付、PayPay 缴费单支付、d 支付缴费单支付、J-Coin 缴费单支付、au PAY（缴费单支付）、乐

天 Pay（缴费单支付））交纳、通过电脑和智能手机等使用信用卡交纳及通过账户转账交纳等方法。 

 

(2)如果滞纳保险税 

  若对滞纳保险税置之不理，根据滞纳时间，将会被采取如下严格措施。请务必在交纳期限前交纳保险

税。此外，敬请注意，按延迟的天数，可能需要交纳滞纳金。 

●督促、催缴、电话督促等 

若未在交纳期限前交纳保险税，将会发出督促通知。若仍不交纳，可能会另外通过电话、文书等进行催

缴。 

 

●财产调查、滞纳处分和限制证件的发行 

若督促后没有特殊理由却持续滞纳保险税，将针对财产（存款、工资、不动产等）的内容，向银行、工

作单位、政府机构等进行调查，若查明拥有财产，则会根据法律法规处以滞纳处分，扣押其财产。 

此外，若滞纳的交期达到了一定基准，则可能交付短于一般有效期限的短期被保险者证。若仍持续滞纳，

则会交付被保险者资格证明书，规定其在医疗机构花费的费用需自行全额负担，之后再向其支付除部分负担

金额外的金额。 

※令和 6年（2024 年）12月 2日以后，变为支付特别疗养费。 

 

(3)难以交纳时 

例如，若有特殊情况，如受到灾害时、本人和一起生活的亲人生病且因支出高昂而生活困难时，也有可

根据情况延迟纳税一定期间的制度。若在交纳期限内无法交纳，请进行咨询。 

 

 

～交纳咨询窗口～ 

 ・居住在中央区及市外（东京都 23 区、神奈川县除外的道府县）的人员 

  →纳税课 收纳整理第 1・2班      ☎042-769-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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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在绿区及市外（东京都（23 区除外）市町村）的人员 

  →绿市税事务所 收纳整理班       ☎042-775-8808 

 ・居住在南区及市外（相模原市除外的神奈川县）的人员 

  →南市税事务所 收纳整理第 1・2班    ☎042-749-2163 

 

～受理时间～ 

 【平日】上午 8点 30 分～下午 5点 

  ※前往窗口咨询有困难时，也可以通过电话咨询。 

 

 

*咨询处 

 

・相模原市国民健康保险呼叫中心   ☎042-707-8111 

※关于针对有关制度的普通咨询，除了日语以外还支持其他语言。将以客户、呼叫中心应对人员、口译人员

三方通话的形式应对。 

 

＜支持的语言＞ 

 英语、中文、韩语、越南语、尼泊尔语、菲律宾语、印地语、葡萄牙语、印尼语、泰语、西班牙语、法语

俄语 

 ※如恰逢口译人员正在应对，则可能无法使用该服务，敬请谅解。 

 

<受理时间> 

星期一~星期五（节日等、年末年初除外） 8:30~17:15 

第 2、第 4 个星期六                      8:30～12:00 

 

 

※下列语言即使是在呼叫中心的受理时间内，也有无法应对的时段，敬请谅解。 

语言 无法应对的日期 无法应对的时段 

越南语、泰语 无 8点 30分至 9点 

尼泊尔语、菲律宾语、印地语、印尼语、法

语、俄语 
星期六 8点 30分至 9点 

 


